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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江大學黑天鵝展示廳申請要點 

98.05.26 總務處第 10 次主管會報決議通過 

98.07.02 室秘法字第 0980000037 號函公布 

100.06.01 第119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 

100.08.09 處秘字第1000000002號簽核定 

100.08.11 處秘法字第1000000008號函公布 

 

一、為充分運用黑天鵝展示廳(以下簡稱本廳)空間資源，提供寒、暑假校內、外單位借用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校外單位借用，係指該展示活動主辦權非屬本校教學或行政單位；凡校外

單位自行申請，或透過本校教學或行政單位代為提出申請者皆屬之。 

三、本廳核定之權責單位為行政副校長室，管理單位為總務處事務整備組。 

四、校內、外單位須以公文或書面信函申請，校外單位應檢附團體立案證書或營利事業登記

證影本、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及公司名片等文件(機關、學校出具公文者免附)，並填妥申

請表(附件 1)、切結書(附件 2)及活動企劃書送至總務處事務整備組，經專案核定後借用。 

五、本廳開放借用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 8：00~17：00，週六、週日及國定假日除有特殊需要

經核定許可之外，一律不開放借用。本廳配合展期(含布場、撤場)之開、關門時間依實

際核定為準，申請借用者不得要求額外使用。 

六、因不可抗力之災變致不能使用時，得申請延期一次。 

七、核定後下載使用須知，向總務處事務整備組辦理借用手續。 

八、校外單位收費標準：          (單位：新台幣) 

項目 清潔維護費 電  費(含空調) 場地保證金 

計價單位 每日 每小時 每次 

金額(元) 5,600 80 10,000 

備註： 

(一)清潔維護費半日 2,800元，未滿半日以半日計，電費依實際核定借用時間計算。 

(二)其他優惠依「淡江大學各類場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護收費標準」規定辦理。 

九、校外單位垃圾處理須自行處理帶離，校內單位垃圾處理須依本校資源回收管理規則處置，

並於場地使用結束後清理完畢。 

十、使用後經事務整備組認定設備無毀損，且場地已清潔完畢回復原狀者，場地保證金全數

無息退還；如有毀損應照價賠償並自保證金中扣除或求償。 

十一、申請借用者如未遵守本要點及使用須知相關規定，事務整備組得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活

動，已繳費用不予退還，並沒收場地保證金，取消其兩年內借用之權利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總務處主管會報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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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淡江大學黑天鵝展示廳借用申請表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申請單位 
身份別 

□ 校內單位申請 
□ 校外單位申請 

申請單位  
申請人 
（代表） 

 

活動主題 
節目名稱 

 聯絡電話  

主辦單位 □ 同申請單位  □ 其他： 

活動時間 
自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起至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時止 

（本廳開放時間為週一到週五 8時至 17時，展出活動不得超過開放時間） 

布場時間 
自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起至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時止 

（若另需要開放時間外布場，以活動起始日前半日為原則） 

撤場時間 
自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起至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時止 

（若另需要開放時間外撤場，以活動結束日後半日為原則） 

活動內容 
 
 

(請簡要說明，詳細內容需另附活動企劃書) 

申
請 

申請人  
單位主管 
或負責人 

 

受 
理 

事務整備組
審核 

□ 校內單位借用 
□ 校外單位借用 
本次借用共__日，清潔維護費應收_____元。電費共__小時，應收_____元。
是否辦理收費，陳請 核示。 

承辦人  事務整備組組長  

秘  書  總務長  

審 
核 

審核結果 

□ 准予免費借用。 
□ 准予借用，依事務整備組審核計價收費。 
□ 准予借用，依其他優惠方式計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□ 不予借用。 

行政副校長
室審核意見 

 

秘  書  行政副校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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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 

切  結  書 
 

立切結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於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止，借用淡

江大學黑天鵝展示廳，絕對遵守「淡江大學黑天鵝展示廳申請要點」及「淡江

大學黑天鵝展示廳使用須知」之各項規定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立即停止使用，

其相關責任自行負責： 

 

一、 違反現行法令者。 

二、 展出活動項目有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共安全者。 

三、 展出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給他人使用者。 

 

此 致 

淡 江 大 學 

 

 

立切結書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單位印信) 

 

負責人： 

地  址： 

承辦人： 

電  話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